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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考區海大附中分區_113學年度分科測驗事宜 

一、基隆考區試場查詢服務網址：https://academics.ntou.edu.tw/ceecexam/。 

二、開放考生查看試場：113年 7月 11日(四)下午 2時至 4時。 

三、113學年度分科測驗考試日程表： 

  

 

 

 

 

 

 

 

 

 

 

 

 

 

 

 

 

四、分科測驗相關應考注意事項如下，請高中老師加強提醒考生： 

  (一)學生考試身分查驗為：國民身分證正本(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居留證正本、      

      護照正本、駕駛執照正本或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違者將依違規辦法處理。 

     ※學生若沒有帶證件正本，經監試人員確認為考生本人後可以先行應試；於該節考試結束 

       前，將上述有照片的身分證件送達試場或試務中心由服務人員協助簽收者，免扣分。 

       (請注意：試務中心設於海大附中分區之行政大樓 3樓，可辦理補證服務。) 

     ※不可作為查驗證件：學生證、戶口名簿、沒有照片的健保卡、或證件影本。 

  (二)行動電話務必完全關機(含關閉鬧鈴、震動、提示音等所有功能)。 

  (三)不可攜帶入座之物品：  

      1.具有傳輸、通訊、記憶、拍攝、錄影或計算功能之物品：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 （如：  

        智慧型眼鏡類、智慧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類、耳機類）、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 

        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呼叫器、收音機等。  

      2.任何可能妨害考試公平之書本、物品或紙張等（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 品、   

        試題本、詞彙卡、計算紙、標有數學算式或函數或函數圖形的文具或用品等）。  

內含分科測驗重要資訊，敬請協助辦理，並轉知考生及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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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隨身物品：  

      鐘錶、手帕、衛生紙、耳塞、口罩等相關規定：  

      1.鐘錶（如：手錶、時鐘、鬧鐘、電子鐘等）不可以有計算、記憶、通訊、傳輸、拍 攝、  

        錄影等功能，且不得發出任何聲響或閃光。 

      2.手帕、衛生紙只能供一般正常使用，不能註記任何文字符號，如因病情需要使用毛巾、 

        大量衛生紙時，須於考試開始前向試務辦公室報備使用。  

      3.考生穿戴連帽衣服，或使用耳塞，或因個人身體狀況或天氣寒冷使用口罩(非疫情期間) 

         或手套或圍巾或非電子式傳統型暖暖包等，須配合監試人員檢查，且以進入試場後不影   

         響辨識面貌為原則。 

   (五)應試文具規範：直尺、三角板、量角器：材質為塑膠、木製、鋼製，除了廠牌標誌外，僅   

       可有量測用之刻度及數字；圓規應為常見款式。 

   

五、海大附中分區說明： 

   (一)試場地點：勤學樓。 

   (二)試務中心：行政大樓 3樓 (分機 580)。 

   (三)護理中心：勤學樓 1樓健康中心。 

   (四)陪考休息室位置：敦品樓 3-4樓教室。 

   (五)陪考休息室開放時間：7:30-17:40 

   (六)陪考休息室注意事項： 

     1.請依場地現有擺放課桌椅狀態入座，勿隨意搬動。 

     2.開放各校可於 7月 11日(四)下午 2時至 4時進行佈置。 

     3.此為服務性質，請協助維持場地清潔。 

   (七)停車申請及使用規定： 

     1.7月 11日(四)查看試場期間准許機車及車輛進入校園，並可臨時停車至查看試場完畢，惟 

       請配合引導人員動線指引。 

     2.7月 12日(五)及 7月 13日(六)考試期間僅開放 7:30至 8:30可騎乘機車或開車進入校園， 

      考生下車後，請依引導人員指揮將車輛駛離校園。 

     3.集報學校中午外送團體便當車輛可送至敦品樓前方車道，請降低音量以免噪音影響考生考 

       試。若採用 Foodpanda、Uber Eats..等外送平台送餐，則請在校門口取餐，外送平台車輛 

       無法駛入校內。       只能送到校門口， 

     4.每間學校每天可申請 3張停車證，以利本校進行車輛控管。並請於 7月 11日(四)12點前完 

       成申請，7月 11日(四)下午 2點至 4點請至本校敦品樓 2樓教務處領取。 

       (請寫附件並蓋章掃描成 PDF檔後 email至 a300@gm.klms.ntou.edu.tw) 

     5.進入校園時，請將停車證放置於車內駕駛台上(駕駛座前左下角明顯位置)，以利辨識。 

        6.此為服務性質，敬請遵守停車規則。另建議學校教師盡量共乘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